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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教会发﹝2025﹞4 号 

 

 

吉林省教育学会关于 2025 年度 

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 
 

各单位会员、分支机构、相关师范院校和教育机构： 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贯彻

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

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全省教育科技人才大会和

2025 年省教育工作会议安排部署，聚焦吉林省教育强省建设和

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，根据吉林省教育学会教

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要求，现决定开展 2025 年度课题申报工

作。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题和申报要求 

（一）选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，坚持以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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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中的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，突出校本研究和应用

研究。申请人可参照《吉林省教育学会“十四五”规划课题指南》

（附件 1）中确定的研究方向和选题（课题指南系研究方向，一

般不宜直接作为课题名称），提倡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教育教

学实际自选课题研究。选题要体现年度教育教学特点，要着眼解

决问题，切忌大而空，脱离教育教学实际。课题名称要求表述科

学、严谨、规范、简明，一般不加副标题。 

（二）立项课题类别 

1．教育科研规划课题。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规划课题，重

点课题从申报上来的课题中择优评定。 

2．中小学校本小专题。针对中小学校本研究特点设立，侧

重于实践研究，享受教育科研规划课题同等待遇，颁发规划课题

证书。立项评审条件与结题成果要求均从校本研究实际出发，仅

限于中小学校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、幼儿园教师申报。 

（三）申请人原则上为省教育学会会员并具备较高的专业水

平和较强的研究能力，能够把握和统筹课题研究工作。其中，教

育科研规划课题申请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, 重点

课题申请人应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中小学校本小专题申

请人应具有 5 年及以上教龄。 

（四）每项课题只能确定一位负责人并限报一项课题，主持

有吉林省教育学会课题尚未完成的，不得申报。每项教育科研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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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课题参研人员一般不少于 3 人，不超过 12 人；区域性研究或

全校性研究的规划课题参研人数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，但原则上

不能超过 20 人。每项中小学校本小专题参研人员一般不超过 10

人，允许课题主持人独立申报、独立研究。 

（五）同一人同一时期不能同时参研 2 个以上的省教育学会

课题。同一所学校同一时期申报教育学会课题数量不能超过 3

个，学校教师规模较大的可适当考虑增加至 5 个。 

（六）课题研究周期（以立项通知书日期为研究起始时间）

最短为 1 年，最长不超过 3 年。 

（七）获准立项后，在研究过程中如有变动需要及时提交变

更申请，且变更申请最迟须在申请结题前 6个月提出，否则视为

无效。如涉及人员变动的，原则上不允许增加人数，如特别需要

增加的最多不能超过 3人。 

（八）获准立项后，课题负责人在课题执行期间要严格遵守

相关承诺，按期完成研究任务，申报时《立项申请表》中承诺的

预期研究成果为课题结题时必须达到的要件（未达到的不予结

题），不得擅自变更。最终成果实行结题鉴定制度，鉴定等级分

为优秀和一般。 

（九）重点课题结题时，须有一篇课题主持人公开发表的论

文成果。一般规划课题结题时，须有一篇课题主持人或课题组成

员公开发表的论文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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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课题立项采取网上申报方式。申请者在申报规定时间

内进入吉林省教育学会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jyxhedu.com），

选择“科研管理系统”栏目，新用户点击“教师注册”，填写个

人基本信息，进行注册；已注册过的教师，直接登录即可。按要

求上传已经填写完成的“十四五”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申报表（附

件 2），或中小学校本小专题研究课题申报表（附件 3）。申报端

口名称为“2025 年课题立项申报”。 

（二）申报者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坚决杜绝学术不端行为。

若发现在课题申报中弄虚作假，将取消 5 年申报资格，获准立项

的将取消项目资格。 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学会负责对本地申报的课题进行

网上初审（在个人网上申报结束后的一周内完成），要重点对申

报条件和立项论证内容进行审核，对经初审通过的课题进行确认。 

（四）各市（州）教育学会对本地区申报的课题进行二审。

中、省直属单位和高校课题的二审工作由省教育学会负责组织。 

三、组织实施和要求 

（一）课题申报和初审由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学会、专业委员

会负责组织，中、省直属单位和高校由本单位负责组织。各组织

单位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宣传、动员并组织好课题论证与

申报等工作。 

http://www.jyxhedu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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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组织单位要本着对工作和申报者高度负责的态度，

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和严格筛选，严格控制申报数量，特别

是要减少同类选题重复申报，杜绝不符合申报条件或立项材料不

规范、选题不新不明、研究价值不高、论证不充分（论证内容均

为无依据无实据的空话、套话、老话等）的课题通过初审，着力

提高申报质量，切实做到择优推荐。本年度省教育学会将进一步

完善课题立项的相关机制和专家评审的制度规范，严格控制立项

数量和立项质量。对初审或二审把关不严的组织单位，将减少批

准立项比例。 

（三）2024 年暂缓立项课题，可以按照 2025 年课题立项要

求及时间节点同时组织重新申报（无需交纳课题评审费），从

“2024 年暂缓立项重新申报”端口申报材料。 

（四）时间要求： 

1．个人网上申报时间：2025 年 3月 24 日—4 月 6日 

2．各县（市、区）网上初审时间：2025 年 4月 7日—13日 

3.各市（州）教育学会二审时间：2025 年 4月 14 日—20日 

4．材料邮寄。4月 20 日前，各市（州）教育学会统一组织

将通过二审的《课题申报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和《课题立项

申报表》纸质版（均为 1 份）加盖公章，及课题评审费缴费凭证

复印件邮寄至吉林省教育学会学术室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9199 号

吉林省教育学院教研大厦 816 室，徐老师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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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收费标准 

每项课题收取 300 元评审费，由省教育学会开具税务发票。

交费汇款账号名称：吉林省教育学会，开户行：建行长春工农大

路支行，账号：2200 1320 1000 5102 3929。其他交款方式无效

（要求各基层组织单位统一交费）。请在汇款备注中标明单位名

称及数量（姓名），并于 4 月 20 日前交费完毕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申报联系人：徐老师 18143103196 

网上申报操作联系人：孔老师 13321588691 

交费咨询联系人：王老师 18686535155 

附件： 

1.《吉林省教育学会“十四五”教育科研规划课题指南》 

2.《吉林省教育学会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立项申报表》 

3.《吉林省教育学会校本小专题立项申报表》 

4.《课题申报信息汇总表》 

5.《申报注意事项》 

吉林省教育学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17日 

 

吉林省教育学会秘书处         2024 年 3 月 17 日印发   

 

Administrator
公章


